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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319,916,748.17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440,852,013.08 元。公司年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769,000,926.57 元，母公司年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990,758,257.10元。公司本年

度净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累计未分配利润仍为负数，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公司 2017 年度无可供分配的利润，拟定公司 2017年度不进行现金分配和送股，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皖江物流 600575 芜湖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进华 姚虎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家桥

外贸码头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朱家桥外贸码头 

电话 0553-5840528 0553-5840085 

电子信箱 mjh1270@139.com whzqdb2010@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有：铁路运输业务、港口业务、火力发电业务和售电业务等。 

（一）经营模式 

1、铁路运输业务，由公司铁运分公司开展。总设计运输能力达到 7,000 万吨/年，所辖铁路线路

272.5 公里。目前，运输货源煤炭大部分来源于淮南矿区，铁运分公司主要根据过轨运量按照周转

量向运输服务委托方收取过轨费，并直接与委托方客户结算，由发送站向客户一次性核收铁路线

全程货物运输费用。铁路运输费自 2017 年 5 月起，继续执行 19.60 元/吨，其业务收入基本保持

稳定态势。  

2、港口业务，主要由公司裕溪口煤码头分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港务公司开展，主要从事煤炭、集装

箱、外贸大宗散货、件杂货等货种的装卸中转业务。 

（1）裕溪口煤码头分公司主要业务可分为煤炭装卸中转业务和配煤业务，煤炭装卸中转业务大部

分收入来自于装卸服务的包干费，配煤业务收入来自于为客户配煤收取的加工费用。 

（2）港务公司主要业务包括集装箱和件杂散货业务，目前向客户提供的服务主要是以集装箱班轮

进出口业务为主，装卸中转业务的收费主要包括装卸费和堆存费。 

3、火力发电业务，主要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发电公司，控股子公司淮沪煤电及参股公司淮沪电力开

展（以下简称“电力板块公司”），主要从事火力发电业务。其中发电公司采取的是资源综合利用

形式，产业实体包括三座资源综合利用电厂：顾桥电厂、潘三电厂和新庄孜电厂；淮沪煤电和淮

沪电力采取的是煤矿和电厂共属同一主体的煤电联营形式，产业实体包括田集电厂一期项目和二

期项目以及配套的丁集煤矿，淮沪煤电下属的丁集煤矿作为淮沪煤电煤电一体化项目配套煤矿，

主要产品是动力煤，用于田集电厂一期和二期项目发电用煤。电力板块公司所发电力按照国家有

权部门批复的上网电价出售给电网公司，根据单位电量价格与售电量计算电力销售收入，扣除发

电及生产经营各项成本费用后获得利润。 

4、售电业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售电公司和江苏售电公司开展，主营业务为电量的批发零售业务。

现阶段主要依托公司火力发电资源优势，开展与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之间的双边交易

以及向大用户销售电力或代理中小用户参与市场交易。主要利润来源为电量交易的价差。 

（二）行业发展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2017 年 4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行业大类为水上运输业，

属物流行业范畴。按照公司当前主营业务构成实际，公司为“能源+物流”综合性企业。 

1、物流行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在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作用明显，各种政策不断出台，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也在稳步提升。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综合运输体系、港口腹地物流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皖江

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为区域物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可以预期，物流产业将迎来

新一轮的大发展。 

（1）煤炭综合物流。裕溪口煤码头在长江沿线电力、石化、建材、钢铁等行业已形成庞大的煤炭

物流链上下游客户群和业务体系，是长江沿线上最大的煤炭能源输出港，目前已经实现煤炭中转

铁转水、水转铁“双进双出”模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集煤炭中转、储备、配煤、交易、检测等

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煤炭物流体系。依托淮南矿区和西部煤炭资源以及电燃公司煤炭采购销售渠

道，公司将充分发挥镇江东港公司的区位优势和自营铁路等优势资源，强化各煤炭节点之间集成

联动，重点开拓配煤业务市场，围绕配煤做实、做优、做强贸易，提高煤炭物流整体经营效益。

此外，铁运分公司按照“双轮驱动”的转型发展方向，正由传统、单一的煤炭运输业务，向机车

中修、车辆维修业务延伸，努力实现运输主业与维修辅业同步发展、协调推进。 

（2）集装箱物流。港务公司国际集装箱码头作为安徽省最大的货运、外贸、集装箱中转港，也是

安徽省唯一纳入国家启运港退税政策的试点港口。近年来港务公司牢牢把握物流需求结构深度调

整等重要历史机遇，紧抓国家打造长江全流域黄金水道和省、市政府扶持口岸发展的政策契机，

围绕建设外贸枢纽港和百万标箱大港建设目标，持续做大集装箱规模体量。下一步公司将按照做

特做大港口物流的发展战略，抢抓国家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引江济淮工程实施机遇，以项目作为支

撑企业发展的载体，加快推进战略布局的实施，同时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港口功能布局，不断增强

港口集聚和辐射能力，为公司“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2、电力行业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点和先导产业，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周期性特点。

伴随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2015 年开启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此次新一轮的电力体制改革，核

心在于推进建立竞争有序的电力市场，完善电力价格形成机制，旨在推动形成完全市场竞争的电

力供需模式。  

（1）发电公司所属的三个电厂均属于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将进一步挖潜增效，提升机组经济化运

行水平，根据其循环硫化床锅炉特性，通过掺杂、混配等方式，提供最经济合理的低热值煤，降

低燃料成本；淮沪煤电公司作为煤电一体化企业，在采购、运输、储藏等固定成本支出及效率方

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具有市场风险对冲的特性，公司将继续做好机组维护，控制煤耗，实现机

组节能、高效运行。 

（2）为积极适应国家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能源产业结构，公司收购了控股股东淮南矿



业持有的售电公司全部股权，并在江苏省出资成立了江苏售电公司。依托公司全资子公司发电公

司，控股子公司淮沪煤电以及参股公司淮沪电力火力发电资源优势，积极开展与发电企业、电力

用户、售电公司之间双边交易，以及向大用户销售电力或代理中小用户参与市场交易。目前已经

形成以发电公司、售电公司、淮沪煤电为平台，主营电力生产和贸易业务的能源产业体系。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263,179,833.36 18,696,578,087.41 18,480,506,687.41 -7.67 16,740,845,862.05 16,740,845,862.05 

营业收入 9,555,983,953.41 6,753,966,006.05 6,753,966,006.05 41.49 7,826,706,499.90 7,826,706,49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9,916,748.17 472,740,710.90 472,777,310.90 -32.33 575,503,740.20 575,503,74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3,782,260.83 293,701,189.16 293,701,189.16 -13.59 215,981,806.47 215,981,80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245,571,263.77 8,143,108,354.81 7,927,144,954.81 1.26 6,548,790,535.26 6,548,790,535.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23,096,883.99 1,401,624,730.41 1,401,553,330.41 -5.60 842,811,701.50 842,811,701.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12 0.12 -33.33 0.15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12 0.12 -33.33 0.15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2 10.48 10.48 减少6.56个

百分点 

9.43 9.4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266,112,678.78 2,262,639,434.45 2,355,092,734.51 2,672,139,10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541,006.19 67,589,564.78 115,924,796.78 12,861,38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3,618,695.40 62,540,483.37 109,691,214.51 -42,068,13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142,000.19 709,330,260.13 342,786,739.88 520,121,884.1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由于 2017 年 4 月 1 日本期同一控制下合并售电公司，故对 2017 年第一季度的主要财务数据进行

追溯调整。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53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19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849,144 2,200,093,749 56.61 761,128,957 质押 579,000,000 国有法人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顺景

1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 190,000,000 4.89 0 无 0 
未知 

融通资本－兴业银行－光大兴陇信托

－光大信托·鹏兴满溢 1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0 151,000,000 3.89 0 无 0 

未知 

中铁宝盈资产－浦发银行－中原信托

－组合投资 20160305 号集合资金信托 

0 144,500,000 3.72 0 无 0 
未知 

芜湖飞尚港口有限公司 -34,277,616 110,000,000 2.83 0 冻结 11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11,524,800 67,895,200 1.75 0 无 0 
未知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 58,158,156 1.50 0 无 0 国有法人 

赫洪兴 0 51,644,786 1.33 0 无 0 未知 

何文雅 -300,000 37,180,717 0.96 0 未知 26,500,000 未知 

袁芳 15,946,010 34,634,711 0.89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芜湖港储

运股份有

限 公 司

2012 年公

司债券 

12 芜湖港 122235 2013年 3月 20日 2018年 3月 20日 790,897,000 4.99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利息

每年支付一次，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本期

债券于每年的付息

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利息金额为投资者

截至兑息债权登记

日收市时所持有的

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与对应的票面年利

率的乘积；于兑付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本

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至兑付债权登记日

收市时所持有的本

期债券最后一期利

息及所持有的债券

票面总额的本金。 

本次债券发行

采取网上面向

社会公众投资

者公开发行和

网下面向机构

投资者询价配

售相结合的方

式。上市交易

场所为上海证

券交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1、2017年 3月 20日，公司开始支付于 2013年 3月 20日发行的 2012年公司债券自 2016年 3月

20日至 2017年 3月 19日期间的利息（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临 2017-008号公告）。 

2、2018年 3月 9日，公司发布了《2012年公司债券 2018年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公司将于 2018

年 3月 20日开始支付自 2017年 3月 20日至 2018年 3月 19日期间的利息和本期债券本金（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临 2018-006号公告）。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债券评级调整公告》，评级机构联合评级在对本公司经

营状况、行业、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出具了《安徽皖江

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

为：AA+；公司债券评级结果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评级调整后，公司债券仍可作为

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临

2017-029 号公告）。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3.93 48.95 -5.0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3.53 18.92 4.61 

利息保障倍数 2.94 2.98 -1.3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5.56 亿元，利润总额 5.54亿元，净利润 4.52 亿元。完成铁路运

量 4562.09万吨，煤炭贸易量 644.62万吨，裕溪口到煤量 528.81万吨，发煤量 549.44万吨，配

煤量 208.97万吨，集装箱量 70.19万标箱；累计完成发电量 95.20亿度，其中全资电厂累计发电

量 49.83亿度。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 会计估计变更 

（1）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近年来，公司进一步规范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固定资产日常检修与维护，对设备进行专业化

维修与保养，定期对房屋及建筑物进行修缮，提高了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和其他设备的使用性能

和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寿命，从而延长了实际使用年限。另外公司与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淮矿集团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完成后，原淮矿集团

公司所属煤炭、电力业务板块的部分资产被置入本公司。考虑到上市公司整体折旧年限的统一，

为了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的真实状况，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同时真实地反映资产使用状况，

公司决定对各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在原披露范围内进行统一，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 

（2）会计估计变更内容 

类  别 变更前预计使用年限(年) 变更后预计使用年限(年) 

运输工具 8 10-12 

其他设备 8-18 5-18 

(3)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此次固

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的变更，经公司 2017 年 3 月 14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4)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固定资产 26,936,019.02 

2017 年度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21,251,118.78 

销售费用 -124,478.91 

管理费用 -5,560,421.33 

所得税费用 -5,481,653.74 

净利润影响 21,454,365.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164,804.36 

 

2、会计政策变更 

（1）会计政策表更原因 

1）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2）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财会[2017]15 号），修订后的政府补助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调整。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

日开始执行。 

3）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务部发出《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 

（2）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规定，本次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

调整。公司 2017 年上半年无该准则规范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事项。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规定，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

在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反映应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本

期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 80,186,320.80 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

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3）本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调减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 10,582,929.05 元，营业外支出 2,251,657.77 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8,331,271.28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安徽省裕溪口煤炭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芜湖市铁水联运有限责任公司、淮矿电力燃料有

限责任公司、芜湖港务有限责任公司、芜湖申芜港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中安信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淮沪煤电有限公司、淮南矿业集团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淮矿电力燃料（芜湖）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皖江物流港务有限责任公司、皖江售电江苏有限责任公司、合肥皖江物流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和淮南矿业集团售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分别简称裕溪口煤炭公司、铁水联运公司、淮矿电燃公

司、芜湖港务公司、申芜港联公司、中安信电子公司、淮沪煤电公司、淮矿发电公司、芜湖电燃

公司、淮南港务公司、皖江售电江苏公司、合肥港务公司和淮矿售电公司）13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